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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 

第三次会议（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2012年 7月 31日以传真方式召开）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2 年第三次会议（临时会议）通知于 2012

年 7月 27日以电子邮件发出，会议于 2012年 7月 31日以传真方式召开，会议应

参加表决董事 9 人，实际参加表决董事 9 人。会议由董事长于元波先生召集。会

议的召开符合国家有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会议形成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 2012年半年度报告及摘要。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二、审议通过《关于修改公司章程中利润分配相关条款的议案》。 

同意修改公司章程第一百五十五条为：“第一百五十五条  公司实施积极的利

润分配政策，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公司的利润分配应重视对投

资者的合理投资回报并兼顾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式分配股利，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每个会计年度结束后，公司董事会应结合公司盈利情况、资金需求和股东回

报情况合理提出利润分配预案。董事会在利润分配预案论证过程中，需与独立董

事、监事充分讨论，并通过多种渠道充分听取中小股东意见。 

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应当提交公司股东大会进行审议，公司可

以提供网络投票等方式为社会公众股东参与股东大会提供便利。 

公司根据生产经营情况或者外部经营环境发生了变化，确需调整利润分配政

策的，调整后的利润分配政策须经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后方能提交公司股东大会

审议。股东大会审议调整利润分配政策的议案须经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所持表决

权的三分之二以上通过。 

在保证公司正常经营业务和长期发展的前提下，如无重大投资计划或重大现

金支出等事项发生，公司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现金分红。公司母公司当年度实现

的可供投资者分配的净利润为正但董事会未提出现金利润分配预案的，应当公告

原因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的用途。 

在对利润分配政策的决策和论证过程中，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可通过电话、

传真、邮件等方式考虑独立董事和公众投资者尤其是中小股东的意见。 

存在股东违规占用公司资金情况的，公司应当扣减该股东所分配的现金红利，

以偿还其占用的资金。” 

表决结果：赞成 9票，反对 0票，弃权 0票。 

 上述议案尚须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股东大会召开时间另行通知。 



烟台冰轮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一二年八月二日 

 

 




